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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财政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实现了政

策重心由中小企业向小型微型企业的调整。与此同时，

中央财政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逐步形成了以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清理收费、政

府采购、财务会计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财政政策

体系。

在财政资金支持方面，中央财政自1999年以来

先后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等，重点支持中

小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调整、市场开

拓、以及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和服务环境。据财政

部企业司巡视员陆庆平介绍，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的资金规模由最初的10亿元增加至2012年

的141.7亿元。同时，中央财政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丰

富政策内容，改进支持方式，由直接资助中小企业逐

步扩大到鼓励担保机构、创投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为

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

作用。

在税收优惠方面，为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中央财

政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

策：如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

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计征企业所得税；将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自6%和4%统一降至3%等。

此外，现行有关促进技术创新、扩大就业、环境保护及

节能节水税收优惠政策，受益主体也主要是中小企业。

为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央财

政进一步加大了税收优惠力度，如大幅提高增值税和

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型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将实施范围扩大到年应纳税

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免征金融机构对

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印花税；延长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

□本刊记者  李  烝  陈素娥

从阡陌纵横的村庄发展成为首都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备

受瞩目。在这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高科

技软件园、生物医药产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专业

孵化器及服务机构，一大批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

具有较高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聚集其中，无论是高

精尖的科技产品还是现代化的企业厂房，无不让人感

受到其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2012年12月，由财政部、司法部共同组织，以“弘

扬法治财政精神，助推财政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财税法律政策宣讲活动在这里举行，两

部门一同为中小企业送去法律知识讲座和书籍，同时

就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听取

了中小企业代表的建议和意见。

亦庄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

进程，如今，中小企业已成为支撑我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增加就业、促进科技创新、增强经

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我

国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为社会

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了75%以上的

技术创新成果，贡献了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

税收。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管理

等面还处于劣势，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程度市场失灵，

社会公共服务缺失，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法规，从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

市场开拓、社会服务等方面明确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2003年，《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中

小企业发展走上法制化轨道。2012年4月，针对小型

微型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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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

公共技术服务示范平台，纳入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收优

惠政策范围等。

与此同时，政府采购不断向中小企业倾斜且规模不

断增长。各级财政部门大力开展汽车维修、会计服务、

工程监理、信息管理、城市绿化、展会设计及会计、资

产评估机构等适合中小企业服务项目的采购。2011年

底，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出台《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要求负有编制部门预算职责的各

部门，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18%以上

的份额，专门面向小型微型企业采购；在政府采购评审

中，对小型微型企业产品可视不同情况给予6%—10%的

价格扣除；并逐步推进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鼓励为

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投标担保、履约担保和

融资担保等服务。

此外，为减轻中小企业负担，近年来中央财政会同

有关部门清理取消了部分涉企收费。2008年以来先后取

消、停征和减免43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7项政府性基

金，涉及交通、工商、教育、劳动就业、工程建设、外贸

出口、药品生产、农业生产等领域，.年减轻企业负担

约1958亿元。为进一步减轻小型微型企业负担，财政部

从2012年2月1日起又清理取消了253项各省（区市）设

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并从2012年1月1日起三年

内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22项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

政事业性收费等。而针对小企业基础管理薄弱、财务制

度不健全等问题，2011年10月，财政部制定颁布了《小

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提高小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规

范小企业的会计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财税部门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减轻中小企

业负担方面所做的工作，来自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亦庄国际投资公司、嘉捷美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中小企业代表感受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国家出台的

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

境，财政部门的财税政策宣讲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及时周

到的服务，他们会努力学好、用好财税法律政策。同时，

代表们也希望国家能进一步优化财税扶持政策，强化政

策落实，简化行政手续，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人才引进

等，以促进中小企业更好发展。

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祝向文表示，中小企业是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近些年来在促进

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要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今后，中央财政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小企业特别是

小型微型企业发展问题，围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

发展政策，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抓好政策落

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改善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更好地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不断

为中小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记者传真CHINA STATE FINANCE

蓬勃兴起的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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